
《基层医疗集团建设规范》解读 

《基层医疗集团建设规范》已于 2023年 1月 12日发布，

于 2023 年 2 月 1 日实施，现就制定背景、目的和意义、主

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为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居民

健康，我市从 2015 年起，以罗湖区为试点，在“院办院管”

体制基础上，整合 5 家区属医院和 31 家社康机构，推进基

层医疗集团建设，构建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推动形成优质高

效医疗服务体系。2017 年 9-10 月，国务院医改办、广东省

医改办分别在深圳召开现场会，集中推广我市以基层医疗集

团为主要形式的服务体系建设经验。2020年，我市“两融合

一协同”基层医疗集团建设经验被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广推荐。 

为更好地推广、巩固和完善我市基层医疗集团改革经验，

明确市级医疗中心和基层医疗集团各自的功能定位和协同

关系，厘清基层医疗集团中医院和社康机构的关系，我市先

后出台《关于推广罗湖医改经验推进基层医疗集团建设若干

措施的通知》《深入推进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关于推进社康机构举办医院上

下融合发展 促进双向转诊若干措施》，对基层医疗集团的功

能定位、规划布局、治理机制、运行机制、内外协同关系等

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目前，我市各区已成立 19 家基层医



疗集团。 

但总体来说，在基层医疗集团建设过程中，部分基层医

疗集团对上述政策要求执行的并不到位，对政策理解不够全

面深刻，或者对集团成员机构缺乏管理抓手、集团化管理流

于形式，资源重心和工作重心下移不足、集团内医院与社康

机构尚未实现全面融合发展。 

二、目的和意义 

针对目前基层医疗集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既往可

行的政策，对标国际一流的建设标准，结合深圳市实际，通

过制定和实施标准的方式加以引导和规范，进一步建立健全

基层医疗集团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联动方式和服务模式，

一方面是在健康中国战略主题下，落实先行示范区意见的重

要举措；另一方面对于及时总结本次疫情应对经验，以制订

标准的方式完善公共卫生基层堡垒具有重要意义。再者，标

准不仅对于已成立的基层医疗集团有指导意义，对于全市近

800 余家社康机构及其 40多家举办医院均有指导价值。 

三、主要内容 

《基层医疗集团建设规范》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建设目标、基层医疗集团构成、建设内容及要

求、建设保障和参考文献 8个部分。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

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层医疗集团的建设目标、构成、建设内

容及要求、建设保障。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范围内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

集团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民办医院作为牵头单位组建的基

层医疗集团可参照执行。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基层医疗集团、社区健康服务、社区

健康服务机构和市级医疗中心的术语和定义。 

（四）建设目标 

本章节给出了基层医疗集团的建设目标。目标包括建设

纵向一体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构建网格内重大疾病防治

体系、建立健全急救医疗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基础平台、构建中医服务网络和健全居民健康管理基础平台

等 6 项。 

（五）基层医疗集团构成 

本章节给出了基层医疗集团的必备组成机构和其他可

选组成机构，强化完善医院-社康一体化运营的基本模式，

要求将区属社康机构全部交由区属综合医院（含中医院和中

西医结合医院）举办和管理。医疗资源薄弱区域的基层医疗

集团可以通过合作举办、委托管理等方式交由市级医疗中心



运营管理。 

（六）建设内容及要求 

本章节给出了基层医疗集团必备的建设内容和建设要

求。 

建设内容包括基层医疗集团的章程、组织架构、决策组

织、监督组织和管理机构等四类必备组织/机构的基础建设

内容和要求。 

1.制定章程。集团应当制定章程，规定牵头医院与其他

成员单位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明确各成员单位功能定位，

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推动集团内各成员单位间形成管理共同

体、服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2.明确集团组织架构。集团组织架构明确要求集团成立

决策组织、监督组织、管理机构。其中集团决策组织负责审

定基层医疗集团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

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健全集团领导班子，落实班子

成员的责任分工，负责集团日常运营管理事务；加强集团党

建工作，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

落实的领导作用。监督组织负责履行对集团重大事项的监督

权。集团管理机构包括行政管理中心、资源共享中心、业务

管理中心。集团应整合设置公共卫生、财务、人力资源、信

息和后勤等管理中心，逐步实现集团内行政管理、医疗业务、

公共卫生服务、后勤服务、信息系统统一管理，统筹集团内



基础建设、物资采购和设备配置，主动控制运行成本。 

3.规范行政管理中心建设内容和要求。行政管理中心是

指集团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

管理、科教管理、医学装备管理、后勤管理等行政部门，优

化行政部门设置，建立健全集团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调配资

源。一是在人员管理方面，集团实行统一的人员岗位管理，

逐步实现集团内人员统一招聘、培训、调配和管理。专业技

术人员在集团内多点执业不需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和执业机

构备案手续。二是在财务管理方面，设置专门部门承担集团

财务管理、成本管理、预算管理、会计核算、价格管理、资

产管理、会计监督和内部控制工作，逐步实现集团内财务统

一管理、集中核算、统筹运营。三是在医学装备和后勤管理

上，应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对集团各成员单位的医学装备

和后勤事务进行统一管理。 

4.规范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内容和要求。资源共享中心是

指集团应根据相应规范标准，设置医学影像、医学检查检验、

心电图诊断、病理诊断等资源共享中心，整合集团同类资源，

推动集团卫生健康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健康服务同质化水平。

在保障医疗质量的前提下，推进集团内不同级别类别医疗卫

生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5.规范业务管理中心建设内容和要求。业务管理中心是

指集团应根据相关标准和规定，建立贯穿各成员单位和部门、



融合医院社康机构的各个业务管理部门，包括科教管理、医

疗服务管理、护理服务管理、医疗质量管理、药事管理、感

染管理、信息管理、居民健康管理。一是在科教管理上，设

置科教管理部门，负责集团内科研教学事项的统一管理；牵

头医院充分发挥技术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对成员单位的指导，

通过专科共建、教育培训协同合作、科研项目协作等多种方

式，重点帮扶提升成员单位医疗服务能力与管理水平。二是

在医疗质量管理上，设置专门部门负责集团内医疗质量管理，

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医药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标准

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提升集团内医疗质量同质化水平。应当

统筹集团各部门建立健全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减少牵头医院

常见病、多发病、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比例，主动将急性

病恢复期患者、术后恢复期患者及危重症稳定期患者及时转

诊至下级医疗卫生机构继续治疗和康复，为患者提供疾病诊

疗—康复—长期护理连续性服务。三是在护理服务管理上，

集团应设置专职的护理服务管理部门，统一负责制定和组织

实施集团护理工作计划、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和完善护理

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制度、开展护理人员在职继续医学教育

计划、制定护理绩效考核制度等。四是在医疗质量控制管理

上，集团应设置医疗质量管理部门，统一负责制定集团的医

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制度，发布集团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

度，建立医疗质量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建立医疗技术



临床应用、医疗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和体系等。五是在药事管

理上，集团应加强集团内药品、耗材供应保障，在集团内推

进长期处方、延伸处方，逐步统一药品耗材管理平台，实现

用药目录衔接、采购数据共享、处方自由流动、一体化配送

支付，同质化药学服务。六是在感染管理上，集团应设置专

职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负责建立医院感染管理组织和院感

多部门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医院感染管理与控制制度、开

展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培训和教育等职能。七是在信息管理方

面，集团应当加强信息平台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逐步依托

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进集团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建设集团网格内远程医疗服务网络，

为基层提供远程影像、远程心电、远程会诊等服务。八是在

居民健康管理上，包括推进社康机构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

居民健康管理制度、组织建设健康管理中心、建立全科专科

协同发展制度、协助开展社区诊断、推动中医药服务进社康

机构等内容。在建立健全居民健康管理制度部分，明确提出

集团应根据《深圳市居民健康管理服务协议书（范本）》，包

括但不限于开展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

本医疗服务、健康咨询和健康教育、家庭病床、转诊、中医

药和健康社区等服务。 

（七）建设保障 

本章节给出了基层医疗集团建设工作中，市、区卫生健



康部门、市医疗保障部门、市级医疗中心、专业公卫机构应

提供的必备保障要求。 

四、附则 

本标准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

位有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